
【監護登記】 

◎未成年之乙女父母雙亡，由同居之祖母申請監護乙案。 

事實經過 

    本所受理甲君申請渠父死亡登記，查有渠父原單方行使負擔同戶內未成年

妹妹乙女之權利義務，故本所續查渠母現住地，擬催告渠母辦理未成年乙女之

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登記，惟發現渠母亦前已死亡。本所再查核戶籍資料，乙女

現與祖母丙女同住，又乙女之祖父與外祖父母均已死亡，為維護乙女之最佳利

益，本所立即向甲君說明並請渠轉知丙女應依民法第 1094條規定申請辦理乙

女之監護登記。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問題分析 

    按民法第 1094條第一項：「父母均不能行使、負擔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

義務或父母死亡而無遺囑指定監護人，或遺囑指定之監護人拒絕就職時，依下

列順序定其監護人： 

  一、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。 

  二、與未成年人同居之兄姊。 

  三、不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。」 

處理情形 

    本案依上述民法第 1094條第一項意旨，經丙女向本所提出書面申請監護

登記，因乙女之祖父與外祖父母均已死亡，本所由承辦人赴乙女及丙女住所實

地查訪渠等是否具有同居之事實，並據以辦理乙女之監護登記。 

 


